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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可技能訓練班學員證書編號安排 

 

（1）為方便查證和識別，所有「童軍技能評審局」（下稱「評審局」）之認可技能訓

練班之學員修業證書，均有獨立編號。修業證書編號包括 5 組英文字母或數字，

均有特定意思，每組之間以右斜楝“/”分隔，每組編碼之代表項目如下： 

（A 組） （B 組） （C 組） （D 組） （E 組） 

訓練 班  

編 碼  

SA S 及  

級別  

主 辦單 位  

編號  

訓 練班  

屆 別  

學員  

編號  

 

（A 組）訓練班編碼 

代表技能訓練班之訓練班編碼，見【表 1】。 

 

（B 組）評審局簡稱及技能訓練班之技能級別 

SAS 及其技能級別以 1、2、3 代表 1 級、2 級及 3 級訓練班。 

 

（C 組）主辦單位編號 

主辦單位編號，見【表 2】。 

 

（D 組）訓練班屆別 

訓練班屆別由評審局編訂，以表示訓練班舉行之次序。 

 

（E 組）學員編號 

學員於完成訓練班及通過評核後，可獲發修業證書，證書上附有一個學員編

號。編號以數字代表，次序由班領導人決定，以資識別。 

例： 證書簽發予港島地域所舉辦之第 10 屆露營技能第 2 級訓練班之第

32 名學員，其證書編號將為「SCA/SAS2/H/10/32」。 

香香香香 港港港港 童童童童 軍軍軍軍 總總總總 會會會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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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證書簽發日期 

訓練班證書之簽發日期，是訓練班期之最後一天，或該學員完成訓練班各項指

定作業之日期。兩者以後者為準。 

 

（3）技能資歷證書 

完成「童軍技能評審計劃認可技能訓練班」之學員，只獲取該班之修業證書。

彼等必須另行參加考核及進行規定之實習，才可獲得童軍技能評審計劃之有關

技能項目和級別之資歷證書。 

 

 

【【【【表表表表 1】】】】訓練班編碼訓練班編碼訓練班編碼訓練班編碼  

 

 

 

【【【【表表表表 2】】】】主辦單位編碼主辦單位編碼主辦單位編碼主辦單位編碼  

編碼 
單位名稱 

A 總會總部 

H 港島地域 

K 九龍地域 

E 東九龍地域 

N 新界地域 

D 新界東地域 

G 香港女童軍總會 

P 香港警察隊警察歷險會 

S 香港海事青年團 

 

 

如有查詢，請於訓練署辦公時間內致電 2957 6476 與訓練幹事陸詠德小姐聯絡，

或於評審局開放時間
＊
內查詢。 

 

＊評審局開放時間：逢星期五晚上 7 時 30 分至 9 時正（公眾假期除外） 

地  址：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香港童軍中心 9 樓 912 室 

電  話：2957 6479 

 

訓練總監 

麥 偉 明 
 

 

編碼 
訓練班名稱 

SCA 露營技能訓練班 

SCL 營火領袖訓練班 

SKN 繩結訓練班 

SMC 登山技能訓練班 

SPG 先鋒工程訓練班 

SSE 船藝訓練班 


